
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

傅建成

　　对旧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与恶习进行根本性的改造, 重新建

立一种新的健康合理的婚姻制度, 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

据地进行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但在以往抗日根据地史的研

究中,这一问题尚未引起注视。本文仅就华北抗日根据地在此方面

的情况作一初步探讨, 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。

一

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的环境是广大的敌后农村。在这样的区

域中, 封建的婚姻制度一般都占着统治地位。尤其在那些交通落

后、文化闭塞的地区,旧的婚姻制度更是具有不可动摇的垄断性优

势,很少受到外来新的婚姻思想观念及行为的影响和冲击。在华北

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前和发展初期, 相沿成习的传统礼俗与规范,

对生活在农村区域的绝大多数青年男女依然有着很强大的束缚

力,其主要表现为:

第一,“父母之命, 媒妁之言”的包办婚姻方式。从华北各抗日

根据地的情况看, 在开辟前以及发展初期, 占主导地位的婚姻方式

是包办式婚姻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些县的情况中得到确凿的证

明。如河北的平山县, 男女“往往自幼订婚,由父母主持”。� 晋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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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男女幼时结婚,父母作主”。� 卢龙县“男女议婚仍待父母之命,媒

妁之言。”� 当然, 类似的情形在华北农村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,实

际上是一种普遍现象。这种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的方式,大都是

先由媒妁向男女两家传言, 最后由双方父母或家长决定。所谓的

“父母之命”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家中父母或家长对自己的子女在选

择配偶上具有决定权。一般来说,父母的意志代替了子女的择偶意

志,不经过父母首肯而自行选择的配偶很难成婚。子女个人的力量

在此不具有重要意义。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, 那就是完全接

受和服从父母为自己所做的选择。

包办婚姻,除了“父母之命”外,“媒妁之言”也是不可缺少的因

素,无论男方家庭还是女方家庭,都把媒人视为依赖的对象,男子

无媒不娶,女子无媒不嫁,实际上仍是这些地区人们婚姻过程中必

须遵守的规范。可以说,穿梭于男女家庭之间的媒妁对青年男女的

婚姻有相当大的影响。

第二,早婚恶习盛行。早婚是封建社会形成的不良习惯, 在华

北各抗日根据地开辟前和发展初期, 这种习惯普遍流行。大多数农

村家庭都在子女很小的时候就为他们安排订婚结婚事宜。就订婚

年龄看,许多家庭都热衷于从子女出生到 10岁左右,甚至还有在

子女未出世的时候就为他们订婚。如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所属冀东

区的昌黎县, 在 30年代初期,普遍情形是“男女数岁以至十余岁皆

议婚”。 滦县在 30年代中期仍是“邑俗喜襁褓论婚,矜甚者乃必

俟诸痘后,然未有过十岁不论婚者”。! 男女双方结婚时年龄也很

小。如晋冀鲁豫根据地所属冀鲁豫区的河南汤阴县,在 30年代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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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,农家子女“普通结婚年龄,多在十五岁左右”。� 所属太行区的

河南涉县,“男婚女嫁多在十七八岁”。� 以上情形表明,早婚现象

在华北根据地形成前是普遍存在的。与早婚伴生的还有夫妻年龄

相差过于悬殊的情况。如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所属太行区的河南

辉县希圣乡, 30年代中期一份调查材料表明, 许多农家“往往十二

三岁的孩子,娶一个二十岁的老婆,早已司空见惯, 不足为奇”。 

类似的情形在华北其他地区的县志记载中也是不胜枚举。早婚作

为一种恶习, 既危害个人健康, 也造成人们不高的婚姻满意度,还

伤及民族元气,妨碍人口素质的提高。

第三, 买卖婚姻严重。买卖婚姻是传统中国社会一个普遍现

象。作为旧婚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,在华北农村各地仍拥有相当

大的市场,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婚姻论财。许多资料表明, 大多数人

在观念上极端重视婚姻所能够带来的经济上的效益,凡议婚必论

财,否则即不成议。通常的情况是女家向男家索要聘礼, 如晋察冀

根据地所属北岳区的河北房山县, 在 20年代后期, 农家议婚时,

“男家必出洋若干,或布帛、首饰等,女家始承诺, 曰财礼”。! 河北

井陉县,“议婚时, 女家即择郎婿,又索聘礼,少者数十元, 多者二三

百元”。∀ 再如晋冀鲁豫根据地所属太岳区的山西沁源县,“凡非巨

富之家, 议婚必论财”。#所属冀南区的山东临清县, “女选择婿,则

主张资产”。∃ 所属太行区的河南武陟县,“贫家议婚多索聘金数十

百千不等”。% 当然, 婚姻论财并不仅仅是女方家庭向男方家庭索

要聘礼,实际上男家对女家妆奁也非常苛求。如果女方家中所陪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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妆丰厚,则赢得男家及其周围四邻赞叹不已,甚至新妇在男家的地

位也受到重视,否则,则不免为人们讥笑。为避免因妆奁薄少而出

现的尴尬后果,一些农家在嫁女时便千方百计地多陪嫁妆。如抗战

时期为晋察冀根据地冀中区所辖的河北藁城县, 在该根据地形成

前,许多农家“为父兄者虽欲俭而势有所不能,故每一嫁女,牺牲一

岁之赢余犹恐不足, 往往借贷, 或卖却不动产,以补充之,否则,女

儿抱怨,婿家不快”。� 由此可见,大多数农家对待财礼在观念上是

极其重视而不怠慢的。

婚姻论财是买卖婚姻的一个重要表现,其危害性后果主要是:

(一)促使农家更加贫困化。为筹办婚事,一些农家或四处借债、或

变卖家产而后婚娶, 待婚事告成, 则家底亦空, 致使家道中落。

(二)造成家庭间纠纷四起。为索重聘,一些家庭往往议金钱、争财

物,利欲熏心,甚至因索聘不足而悔婚反目者所在多有。(三)婚嫁

失时者数量增多。由于一些农家经济窘迫,财力有限,视繁重财礼

若畏途,无力婚娶,每每造成婚事延期不能确定。如抗战时期为晋

冀鲁豫根据地太岳区所辖的山西临晋县,在该根据地形成前, 一些

农家因财礼过重, 以致“贫者不能贷, 每至愆期”。� 更有甚者, 有些

农家因无法负担财礼, 出现贫不能娶之患。如晋冀鲁豫根据地太岳

区所辖的山西屯留县, 30年代中期,论财之风极盛,“农民的老婆

死之时,多半无力续娶,只好当鳏夫, 而极贫的农民, 根本上也就无

力为儿完婚”。 这些都是买卖性质的婚姻论财所派生出来的恶

果。

第四,妇女在婚姻关系上处于被压迫的地位。在封建婚姻制度

影响下,农村妇女受旧礼教压迫较男子更甚。她们不仅在政治、经

济、社会、文化教育等方面缺乏应有地位,受社会歧视,而且传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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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、习惯也使得人们在婚姻问题上多责备女方。她们被视为一单

纯的生育机器和料理细小家务的工具,没有别的作用。传统的男尊

女卑观念在广大农村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力量。在家庭生活中, 夫妻

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。对绝大多数农家的妻子来说, 丈夫往往是家

中能够决定一切和“说了算”的人物, 而她们只不过是配角,处于受

支配的依附地位, 完全依赖丈夫而生活。关于整个家庭对外交往事

宜,有许多是作妻子的所不知道的。更有甚者, 在一些地区还存在

有丈夫卖妻之恶俗, 如抗战时期为晋察冀根据地冀中区所辖的河

北涿县, 30年代还有此“恶风”:“男子家贫,价卖妻子以自治,女家

概不干涉。”�

总之,传统婚姻制度诸恶端,在华北根据地建立前和发展初期

是普遍存在的。这种婚姻制度容易造成家庭不和睦, 使男女双方都

觉痛苦,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。

二

抗日战争时期,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华北建立有晋察冀、晋绥、

晋冀鲁豫和山东四个敌后抗日根据地,并在各根据地成立了抗日

民主政权。各抗日民主政权非常重视对旧婚姻制度的改造,并把此

项任务视为巩固与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环节。各抗日

民主政权根据经济、政治情况的发展变化, 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

婚姻问题的法规, 从法制建设上加强对旧婚姻制度的破除,建立新

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。其中最主要的婚姻法规有: 1941年 7月 7

日公布的《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》; 1943年 1月 21 日晋察冀边区

第一届参议会通过,同年 2月 4日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的新的《晋

察冀边区婚姻条例》(该婚姻条例公布后, 1941年公布的《婚姻条

例》作废) ; 1942年 1 月公布的《晋冀鲁豫婚姻暂行条例》;晋西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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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署 1941年 4 月 1日公布的《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》; 1945 年 3

月 16日施行的《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》以及《晋绥边区婚姻暂行条

例》等。这些婚姻法规尽管公布时间不同,详略不一, 但都是根据各

边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的,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政权婚

姻法的继承和发展,贯穿着破除旧婚姻制度,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

制度的基本精神和原则。上述各婚姻法规对旧婚姻制度的改造主

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:

第一,保障婚姻自由。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方

面的内容。它强调男女双方对于婚姻以本人自由意志为原则, 婚姻

要建筑在男女双方感情意志融洽的基础之上,反对第三者对婚姻

当事人的干涉。从结婚自由角度看, 凡一切强迫、包办等婚姻恶习

均属非法,属于被废除之列。这一原则在各根据地颁布的婚姻法规

中均有十分明确的规定。如《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》第四章

第十条明文规定: “结婚须男女双方自愿,任何人不得强迫。”� 《晋

西北婚姻暂行条例》第一章第二条规定: “婚姻以基于男女当事人

之自由意志为原则。”� 其他各边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法规中也都有

类似的规定。

就离婚方面看,各根据地婚姻法规强调离婚自由,认为婚姻必

须双方有浓厚的爱情, 这样的结合,才能美满。感情不合对双方都

会有很大的痛苦。基于此,各根据地婚姻法规中一般都规定夫妻感

情意志根本不合, 无法继续同居者,任何一方都可向边区司法机关

请求离婚, 除此之外, 各边区婚姻法规还对其他离婚事项作了规

定, 如夫妻一方“有重婚之行为者”、“与他人通奸的”、“虐待他方

者”、“以恶意遗弃他方者”、“图谋陷害他方者”、“不能人道者”。 、

“充当汉奸者”、“患花柳病、神经病及不可医治之传染病等恶疾者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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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“判处徒刑”和“生死不明”有一定年限者等,他方均可请求离

婚。有关离婚自由的规定, 是对包办强迫婚姻制度的根本否定,为

男女双方能真正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形成创造了条件,同时,

也为解除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、痛苦的婚姻关系提供了法律

依据。

当然, 应当指出的是, 在离婚问题上,各边区政权并不是一般

的强调离婚自由,事实上,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,也反对轻率离

婚,反对滥用条文,反对一些人借离婚自由搞自由主义和“杯水主

义”。各边区婚姻法规中一般都规定,对于夫妻一方能在规定情形

中提出离婚者,有关机关一定要依据充分证据, 不能单凭一方片面

理由轻率决定。对于离婚请求者,必须经乡或市政府进行考查,经

审查属实后, 方可依法离婚,“不能因为夫妇间一时的吵架而准许

离婚”。“坚决反对挑唆、胁迫以及捏造事实,给对方扣大帽子, 以造

成离婚‘口实’的卑劣行为,对于这些情形,要考查清楚, 予以严厉

的教育。对于某些为达到离婚目的不择手段,企图陷害对方者,更

应给予刑法制裁”。� 为了反对一些人借“感情不和”随便离婚,各

边区政权都十分重视加强离婚登记管理。如 1943年 5月27日,晋

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就婚姻登记问题发出通知,指出: “两愿离婚

的登记应做为离婚成立必要的条件,不登记的,其离婚不生效力,

如两愿离婚后不经登记又与第三人结婚的,应按重婚治罪。”� “离

婚登记以男女亲自到场为原则,并应有住在村村公所之介绍信和

证明人之书面证明。” 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婚姻自由严肃性而作的

必要规定。

第二,反对早婚。鉴于早婚的危害,各边区婚姻法规都明确规

定反对和禁止早婚。晋察冀边区 1941年 7月 7日公布的《婚姻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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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草案》规定: “男女结婚年龄定为男满二十岁,女满十八岁。”�

1943年 2月 4日经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的新的《婚姻条

例》更明确规定:“男不及二十岁,女不及十八岁,不得结婚。”。� 不

符合结婚年龄规定即使举行公开的结婚仪式的, 也应根据实际情

况“可令暂时分开,等到达结婚年龄,再行同居”。 晋冀鲁豫边区

1942年 1月颁布的《婚姻暂行条例》规定:“男不满十八岁, 女不满

十六岁者,不得结婚。”。! 山东根据地 1945年 3月公布的《婚姻暂

行条例》也同样规定: “男未满十八岁, 女未满十七岁者, 不得结

婚。”。∀ 在有些根据地,考虑到当地相沿已久的婚姻习惯, 把订婚

也作为一项内容写入婚姻法规, 但对订婚年龄也进行了明确规定,

禁止过早订婚。如晋冀鲁豫边区《婚姻暂行条例》规定:“男不满十

七岁, 女不满十五岁,不得订婚。”# 晋西北行署颁布的《婚姻暂行

条例》也同样规定: “男未满十七岁, 女未满十五岁, 不得订定婚

约。”∃ 总的看来, 无论是订婚年龄还是结婚年龄,各边区婚姻法规

所作的限制性规定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早婚年龄相比,均有所推迟。

这对保障青年男女的身体健康, 培养良好身体素质的下一代, 以及

贯彻婚姻自由原则都是大有裨益的。

第三,禁止买卖婚姻。买卖婚姻不仅仅指公开的买卖,也包括

用财礼、聘金等变相的买卖。各边区政权在此问题上态度坚决,旗

帜鲜明,要求禁止并废除买卖婚姻。在婚姻成立过程中, 除了纯系

纪念性质的物品交换外,男女双方均不得索取金钱或其他财物。对

于一些地方事实上存在的带有买卖性质的纳妾、蓄婢、童养媳、租

妻、卖活人妻等不合理的怪现象, 一律严厉禁止。如1942年 4月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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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鲁豫边区公布的《婚姻暂行条例施行细则》规定:“在边区婚姻暂

行条例施行前所纳之妾,可随时向对方要求离去,并得要求生活费

用。”“在边区婚姻暂行条例施行前所蓄之婢, 得随时要求离去,主

方不得索还身价。”“在边区婚姻暂行条例施行前之童养媳,⋯⋯其

自愿另择配偶者,得随时请求解除婚约。”对于兼祧之妻,“得随时

要求离去”。凡以上经女方提出解除婚约后,“如与他方订婚结婚仍

有买卖情事者,任何人均得告发,并应从重处罚。”� 次年 1月,晋

冀鲁豫边区又颁布《妨害婚姻治罪暂行条例》规定: 凡有买卖婚姻

行为者,“处一年以下之徒刑,得科三百元以下之罚金”。� 这些规

定无疑是对买卖婚姻的一种有力否定和打击,对妇女摆脱封建枷

锁的束缚有着深刻的影响。

第四,保护妇女权益。由于在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, 妇女所受

的痛苦较男子更甚,加之华北各根据地发展初期,妇女刚从封建压

迫下解放出来,她们的经济地位尚未能完全独立的, 诸如缠足等恶

习给妇女身体所带来的损害还没有得到恢复,因此, 各边区政权颁

布的婚姻法规都注重对妇女权益的保护, 或单独对妇女权益做出

保护性规定。大致说来,这种保护主要表现在: (一)保证女子继承

财产的权力。如 1945年 3月山东根据地政府颁行《女子继承暂行

条例》规定: “女子有遗产继承权。”“夫死亡后,其夫之遗产由其妻

及其子女同等继承。”“已嫁或未嫁女子应继承之财产,已经其他继

承人分析者, 该女子得同原分析人请求重新分析。”“对已嫁女子,

应分得之财产,以金钱为主。” 1945年 5月,晋冀鲁豫根据地所属

冀鲁豫行署亦发文规定:“遗产继承女子与男子有平等之权利。”

“父母生前与男子分割财产时,亦应按照前述原则分给女子。”“配

偶双方之遗产有相互继承权。”! (二)保证女子对夫家财产有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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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。为提高女子在其夫家的地位及发扬家庭民主,一些根据地规

定:“女子出嫁后对其夫家之财产确定其与男子有共同管理之权

利。”� (三)在离婚问题上对妇女进行保护。在传统婚姻制度下,离

婚实际上是男子的一种特权,妇女往往是受害者。尤其是在妇女经

济还没有完全独立的情况下,妇女因离婚而遭受的痛苦更为严重。

因此,各边区政权在强调男女离婚自由的原则下,根据实际情况在

离婚问题上偏于保护妇女, 把离婚引起的义务和责任,多交给男子

担负, 并用法律形式赋予妇女离婚权和为行使离婚权提供特别的

法律保护。如各边区政权公布的婚姻法规一般都规定:离婚后女方

未再结婚,因无职业财产或缺乏劳动力无力生活时, 男方须给以帮

助。归女方抚养的子女其生活费由男方继续负担,直到女方再婚时

为止。妇方在怀孕期间,男方不得提出离婚,即使具有离婚条件者,

亦须在女方产后 1年方可提出。离婚时,对于财产问题, 男女各取

其婚前原有财产。对于原有财产在婚后所得增益,则相互分取。离

婚时,无过失的女方可向男方要求相当的抚养费。除以上规定外,

各边区婚姻法规均规定:寡妇再婚,其本人原有及承继的财产,应

该准许其自由处理或带走, 任何人不得干涉。很明显,有关对妇女

权益保护的规定, 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男女平等的实现。

第五,保护抗日军人的权益。这是为适应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

而作出的规定,也是抗战时期华北各根据地颁行的婚姻法规所具

有的时代特色之一。抗日军人, 一般指在边区抗日部队、军事机关

或军事学校服务的指挥员、战斗员、政工人员、供给人员、卫生人

员、教员、学员及其他军事服务人员。在复杂多变、斗争激烈的战争

年代中,为安定军心,提高抗日军人对敌斗争的积极性, 在婚姻问

题上对他们作出特殊保护是十分必要的。加之当时华北根据地曾

发生过的有些地方政府人员遇到抗属离婚问题时,漠不关心, 不加

制止,轻易准许离婚,甚至有个别政府干部与抗属结婚及为抗属作

181

� 韩延龙、常兆儒前引书,第四卷,第 846页。



媒者, 这都产生了不好的影响, 影响了军人情绪, 造成对抗日斗争

的损失。有鉴于此,各边区政权在婚姻法规中均明确规定保护抗日

军人的婚姻权益。这种保护首先体现在离婚方面对抗日军人实行

保护。凡抗日军人的配偶, 非有特殊情形, 原则上不准离婚——此

种特殊情形必须是:对抗日军人死亡确有证据者;抗日军人参加部

队后满 5年无音信者;参加部队后满 3年以上音信中断者。在这些

情形下,抗日军人的配偶始能向当地政府提出离婚请求。各地政府

接到此类请求时,必须尽力予以说服, 做好政治思想工作, 多方解

释,晓以大义,并调查情况是否确实, 再决定可否准予离婚。对于因

抗战残废者, 除非“不能人道者”外, 抗属亦不能因残废而提出离

婚,或者“须征得他方之同意”方可离婚。� 对于与抗日军人订有婚

约者,非对方毫无音信或音信中断满 3年,也不准解除婚约。其次,

对违犯有关规定者予以处罚。如 1941年 7月 7日, 晋察冀边区行

政委员会关于婚姻条例所发出的指示信指出:“无论任何人对抗战

军人之妻子施以诱奸、和奸者,一律严予处罪。”。� 1943年 6月山

东根据地颁布的《保护抗日军人婚姻暂行条例》亦规定:凡违反条

例与抗日军人之配偶结婚或与抗日军人之未婚妻订婚或结婚者,

“其婚姻无效, 其因此所受之任何损失, 概不予以法律上之保

障”。 以上这些规定,充分体现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所贯彻的一

切为着抗战的胜利和抗日高于一切的精神。

从以上几个方面不难看出, 抗战时期华北各根据地所颁布的

婚姻法规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旧婚姻制度以及具有新民主主义婚姻

制度的性质。这些规定从法律上否定并冲击了旧的制度, 为建立新

型婚姻制度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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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华北各根据地婚姻法规颁布后, 在各区域都得到了贯彻实施。

实践表明,它们所确立的婚姻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。就

其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而言,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以下几个

方面:

第一,初步动摇了旧婚姻制度的基础, 使根据地婚姻制度方面

出现了新面貌。在各根据地婚姻法规颁布前,虽然各地群众在边区

政府领导下也进行了一些反旧婚姻制度的斗争,但总的说来, 由于

缺乏法律依据,这种斗争并不能真正展开, 尤其是套在妇女头上的

旧式婚姻枷锁一时还很难摆脱。如从 1940年到1941年的前半期,

华北各根据地普遍存在着“对于妇女所提出之婚姻问题, 由于无合

法根据,还不敢大胆解决”。� 的问题。直到 1941年后半期至 1942

年,“政府颁布了婚姻法令, 则有了合法根据”,“许多不合理的婚姻

得到了解决”。� 旧的婚姻观念开始逐渐被打破,一些妇女自觉起

来反抗不合理的婚姻, 挣脱旧的束缚。据统计, 1942年晋察冀根据

地所属平山县 10个月内就有 353件离婚案发生。其中 18岁至 25

岁的妇女提出的离婚案占 80%。太行区左权县一个区在 1943年

上半年的 26对离婚案中,主动提出解除婚姻的,也是“青年妇女占

绝大多数”。离婚原因大都是“感情不和,女方不堪虐待”。 过去有

的只是丈夫“休妻”, 而今则是女方对不满意的婚姻关系主动提出

解除,这不能不说是根据地婚姻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新变化。

婚姻法规强调婚姻自主,反对包办买卖婚姻,得到了青年男女

真心实意的拥护, 一些人在自己的婚姻自主权受到侵害时,不再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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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往那样表现得逆来顺受, 相反,则是以婚姻法规为依据, 大胆进

行抗争。40年代发生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所属太行区黎城县的刘秋

河和彭邦清争取婚姻自主一事就是一典型例子。刘与彭经人介绍

相识后,两相情愿结婚。谁知好景不长,成亲后第三天,刘秋河便陷

入一场官司中,有人指责他抢了人家的媳妇。原来, 彭邦清家中很

穷,幼时被送到黎城县一张姓家中当童养媳。张家对她十分刻薄,

一直挨打受气。眼看年龄不小, 就该结婚了,她死活不愿意在那家

受罪, 就逃跑出来,“决心找个秉性好的人”,于是就和刘秋河结了

亲。张家获悉消息后,便来人要夺回彭邦清。刘秋河咽不下这口气,

以婚姻法保护妇女合法权益,婚姻自主本人自愿为理由, 向黎城县

政府上告,要求保护自己和彭邦清的婚姻自主权。虽然事情过程一

波三折,但最终在北方局妇委负责人浦安修及黎城县政府的关心

和支持下,刘与彭获得了胜利,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后来, 刘秋河回

忆起此事时, 仍满怀深情地说,是婚姻法帮了他们的忙,“把邦清从

童养媳的苦难坑里解放了出来, 给俺俩都夺回了婚姻自主的权

利”。�

随着婚姻法规的实施,寡妇再嫁也不再受歧视和干涉, 而且

“社会上已认为这是合理的了,虚伪的不得已的片面贞操观念已打

破”。� 在各根据地,原来在事实上存在的“娶妾及最不合理的婚姻

如转婚、初夜权、租妻等基本上已没有”。 

值得注意的是,在旧婚姻制度动摇的基础上,一些青年妇女找

丈夫的条件也开始有所改变, “她们不希望找财主家,而希望找思

想进步、工作积极、能劳动的男人”。!子女对婚姻的态度对成婚开

始起作用,并受到家长一定程度的重视。家长不征求子女意见随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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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婚配给一个毫不知情的人的作法, 受到抵制

和反对。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在一些地方,旧婚姻仪式也开

始逐渐废除, 如不磕头,不坐轿、举行新式婚礼。晋察冀根据地“有

许多地方妇女结婚,以回忆形式代替了坐花轿骑毛驴。自由恋爱之

风日甚,结婚离婚者激增。”� 这一切新的变化表明, 旧的不合理的

婚姻制度在华北各根据地开始动摇。

第二,新婚姻法规的贯彻实施,促使妇女更广泛地参加各种生

产活动,进一步发挥了她们的力量,增进了根据地家庭的和睦与团

结。在华北农村各地, 妇女少有参加生产的习惯,许多地方的妇女

甚至以下地做活为耻。“嫁汉嫁汉,穿衣吃饭”的旧习俗对人们,有

着强烈的影响。即使家庭中的男人们,也普遍具有轻视妇女劳动的

不良习惯,认为“女人不顶事”,是靠男人生存和生活的。虽然妇女

在家庭中的各种负担并不轻,但却很难享受到作人的权利。家庭中

的夫妻关系不仅带有明显和浓厚的不平等色彩, 而且也缺少应有

的和睦性。自新婚姻法规颁布后, 这种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

观。夫权有所削弱,妻子在家中的地位逐渐提高,双方关系开始显

露出趋于平等的端倪。许多地方的妇女开始转变以前“依赖男人吃

饭”的思想,认识到积极参加生产才能获得解放的深刻道理。她们

与丈夫同样参加生产劳动, 成了家中不可忽视的财富创造者。据不

完全统计, 1944年前半年,晋冀鲁豫根据地所属太行区,参加纺织

生产的妇女即达 101394人� 到同年底,多达 20万人以上。 妇女

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, 使得“家庭生产关系也改变了,妇女不只在

家庭的经济地位提高,政治社会地位也提高了,增加了家庭的和

睦”。! 在晋察冀根据地所属的北岳区,自婚姻法规颁布后,妇女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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遍参加纺织生产。据 1943年对该区易县、龙华等 12个县统计,从

事纺织的妇女即达 38983人之多。� 妇女们的生活不仅大为改善,

而且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,“她们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也都改善,

这对于家庭生活的和睦起着显著的作用。因此, 离婚的现象也大为

减少了”。“而童养媳、早婚等现象,也都随着生产的开展而日趋消

除了”。� 由此可见, 新婚姻法规在根据地起到了改善妇女家庭地

位,促进家庭内部团结与和睦的积极作用。

第三,对旧婚姻制度的改造,促进了边区农村男女关系趋于严

肃化。旧婚姻制度因其弊端甚多,极易对家庭造成伤害。如因早婚

而成立的家庭,有些夫妇间年龄差过于悬殊,使得双方关系不易巩

固,这对夫妻双方来说都是件很苦恼的事情。而这种缺乏情感的夫

妻关系又容易“造成男女性关系之紊乱,这种性乱可以说是农村婚

姻制度的另一方面”。 浦安修在 1943年 4月对华北根据地妇女

工作总结时曾指出: 这种性乱在华北农村各阶层与各种年龄之间

尽管有区别, 但都有表现。其中以中农“这一阶层的男女关系最

乱”。此外,富农、贫农中也有存在。更为严重的是,“一般群众认为

这是普遍现象,只要能设法瞒住人家眼睛即可以过去了”。“在农民

的观念上,甚至以为这是‘换口味’的事,是合法的”。很显然, 这种

不严肃的男女性关系, “造成花柳病盛行,生殖率减低,造成淫乱之

风,使农民生产情绪低, 也造成农村间的不团结, 争风吃醋之吵架

常发生”。!。经过各根据地开展严肃男女关系, 建立新的社会秩

序,反重婚、通奸等斗争,尤其是婚姻法规颁布实施后,随着许多不

合理的婚姻得到解除, 上述现象“一般较战前减少了”。∀ 这在一定

程度上有益于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,也有益于调动人们从事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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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岳区的妇女纺织业》,《解放日报》1943年 8月 24日。

《北岳区的妇女纺织业》,《解放日报》1943年 8月 24日。



遍参加纺织生产。据 1943年对该区易县、龙华等 12个县统计,从

事纺织的妇女即达 38983人之多。� 妇女们的生活不仅大为改善,

而且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,“她们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也都改善,

这对于家庭生活的和睦起着显著的作用。因此, 离婚的现象也大为

减少了”。“而童养媳、早婚等现象,也都随着生产的开展而日趋消

除了”。� 由此可见, 新婚姻法规在根据地起到了改善妇女家庭地

位,促进家庭内部团结与和睦的积极作用。

第三,对旧婚姻制度的改造,促进了边区农村男女关系趋于严

肃化。旧婚姻制度因其弊端甚多,极易对家庭造成伤害。如因早婚

而成立的家庭,有些夫妇间年龄差过于悬殊,使得双方关系不易巩

固,这对夫妻双方来说都是件很苦恼的事情。而这种缺乏情感的夫

妻关系又容易“造成男女性关系之紊乱,这种性乱可以说是农村婚

姻制度的另一方面”。 浦安修在 1943年 4月对华北根据地妇女

工作总结时曾指出: 这种性乱在华北农村各阶层与各种年龄之间

尽管有区别, 但都有表现。其中以中农“这一阶层的男女关系最

乱”。此外,富农、贫农中也有存在。更为严重的是,“一般群众认为

这是普遍现象,只要能设法瞒住人家眼睛即可以过去了”。“在农民

的观念上,甚至以为这是‘换口味’的事,是合法的”。很显然, 这种

不严肃的男女性关系, “造成花柳病盛行,生殖率减低,造成淫乱之

风,使农民生产情绪低, 也造成农村间的不团结, 争风吃醋之吵架

常发生”。!。经过各根据地开展严肃男女关系, 建立新的社会秩

序,反重婚、通奸等斗争,尤其是婚姻法规颁布实施后,随着许多不

合理的婚姻得到解除, 上述现象“一般较战前减少了”。∀ 这在一定

程度上有益于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,也有益于调动人们从事生产

186

�
�

 
!

∀ 浦安修前引文。

浦安修前引文

浦安修前引文。

《北岳区的妇女纺织业》,《解放日报》1943年 8月 24日。

《北岳区的妇女纺织业》,《解放日报》1943年 8月 24日。


